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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3

樓

承辦單位：特殊教育科

承辦人：楊愛娟

電話：(07)7995678轉3076

傳真：(07)7406602

電子信箱：aichuan.yang@gmail.com

受文者：高雄市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特字第107378348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計畫 (27822582_10737834800A0C_ATTCH6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雄市107年度十二年國教特殊教育課綱課程理念

與核心素養研習實施計畫」（如附件）乙份，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7年1月10日高市教特字第10730178800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研習共舉辦五場次，各場次日期、時間與地點如下：

(一)六龜區域：107年12月1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於龍興國小（六龜區中興里中庄193號）舉辦。以服

務六龜區、桃源區、那瑪夏區、甲仙區、茂林區、杉林

區、美濃區之教師優先錄取。

(二)旗山區域：107年12月22日（星期六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於旗山區鼓山國小（旗山區延平一路111號）舉辦。

以服務旗山區、杉林區、內門區、美濃區、田寮區、燕

巢區之教師優先錄取。

(三)林園區域：108年1月23日（星期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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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分於林園高中（林園區林園北路481號）舉辦。以服務

前鎮區、小港區、大寮區、林園區之教師優先錄取。

(四)鳳山區域：108年1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12時於三

信家商（苓雅區三多一路186號 ）舉辦。以服務鳳山

區、大樹區、大社區、仁武區、鳥松區、鼓山區、鹽埕

區、前金區、新興區、苓雅區、旗津區、三民區之教師

優先錄取。

(五)岡山區域：108年1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

30分，於前峰國中（岡山區樹人路1號）舉辦。以服務岡

山區、阿蓮區、燕巢區、田寮區、橋頭區、路竹區、湖

內區、茄萣區、永安區、彌陀區、梓官區、楠梓區、左

營區、大樹區之教師優先錄取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

(一)即日起至12月10日（星期一）止，請至「教育部全國特

殊教育資訊網」（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

php）/縣市特教研習/ 開啟查詢（請登入：高雄市、主

管機關委辦、高雄市教育局、107學年度、關鍵字「課

綱」）線上報名；並請至該網站確認是否錄取。

(二)如於核定錄取後無法參加研習，請於研習兩天之前聯絡

本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教育推廣組 （3753528轉 

20~23），以利安排其他報名者參與該場次。

四、全程參與本研習者每場次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（請擇一場次

報名參加，勿重覆報名）。

五、請所屬單位准予參加本次研習教師及工作人員公（差）假

（課務自理）登記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(全)

副本：高雄市立特殊教育資源中心(含附件)、本局特殊教育科(紙本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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